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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7月 1日披露了《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

号：2025-038）。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7月16日（星期三）下午2:0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7月16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

间为：2025年7月16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7月16日9：15一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金华市工业园区金帆街1000号会议室
（三）现场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任奇峰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52名，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为242,108,0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988%。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229,447,

2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530%。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45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2,660,803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58%。
（四）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代理人共149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14,117,0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61%。
（五）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任奇峰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出

席或列席了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股东

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须经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
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41,729,77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38%；

反对141,2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3%；弃权237,04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9%。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3,738,779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204%；反对141,24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5%；弃权237,04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6791%。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41,334,97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07%；

反对332,0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71%；弃权441,04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3,343,979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238%；反对332,04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520%；弃权441,04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1242%。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41,538,97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49%；

反对332,0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71%；弃权237,04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9%。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3,547,979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688%；反对332,04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520%；弃权237,04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6791%。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41,528,57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07%；

反对332,1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72%；弃权247,34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3,537,579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952%；反对332,14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528%；弃权247,34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7521%。

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41,538,87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49%；

反对332,1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72%；弃权237,04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9%。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3,547,879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681%；反对332,14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528%；弃权237,04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6791%。

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41,496,87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76%；

反对374,1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45%；弃权237,04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9%。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3,505,879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6706%；反对374,14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503%；弃权237,04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6791%。

7、审议通过《关于制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41,683,17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45%；

反对225,3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1%；弃权199,5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4%。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3,692,179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903%；反对225,38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65%；弃权199,5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4132%。

8、审议通过《关于制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41,675,97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15%；

反对188,0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7%；弃权244,04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3,684,979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393%；反对188,04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20%；弃权244,04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7287%。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七届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41,653,27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22%；

反对183,4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8%；弃权271,34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1%。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3,662,279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785%；反对183,44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94%；弃权271,34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9221%。

10、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41,729,67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37%；

反对178,88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9%；弃权199,5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4%。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3,738,679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197%；反对178,88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71%；弃权199,5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4132%。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郑庆昇、郭波、李妮莎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①选举郑庆昇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232,613,39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783%，郑庆昇当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4,622,397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

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7433%。
②选举郭波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232,236,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228%，郭波当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4,245,801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

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757%。
③选举李妮莎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232,966,81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243%，李妮莎当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4,975,817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

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2468%。
1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Xiaomao Xiao、Tianwen Tony Cai、蒋之欣为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①选举Xiaomao Xiao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232,636,89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880%，Xiaomao Xiao当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4,645,898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

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9098%。
②选举Tianwen Tony Cai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232,636,88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880%，Tianwen Tony Cai当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4,645,889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

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9098%。
③选举蒋之欣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232,637,49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883%，蒋之欣当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4,646,498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

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9141%。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孙哲丹、郝岩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七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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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时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7月1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的议案》，公司拟对“年产
5万吨肉制品数字智能产业基地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行调整。本次时间
调整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890号）同意，公司向 13名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32,
300,884股，发行价格为4.52元/股，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1,049,999,995.68元，扣除各项发行费
用11,921,981.96元（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1,038,078,013.72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于
2023年8月10日全部汇入公司指定存储账户，并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
验证，于2023年8月11日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23〕426号）。

二、募投项目及实施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募投项目及实施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序
号

1

2

合计

项目名称

年产5万吨肉制品
数字智能产业基

地建设项目

金字冷冻食品城
有限公司数字智
能化立体冷库项

目

投资
总额

100,000

9,150

109,150

预计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

95,900

9,100

105,000

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

94,708

9,100

103,808

截至2025年6月30 日 累 计 投 入
募集资金金额

41,894

0

41,894

项目实施情况

项目土建部分已竣
工验收，正在进行厂
房装修及设备采购、
安装

项目经股东大会审
议终止

三、部分募投项目调整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的情况和原因
（一）部分募投项目调整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的情况
根据部分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经审慎分析和认真研究，为了维护全体股东和公司的利

益，在项目实施主体、募投项目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都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公司决定将募投
项目“年产5万吨肉制品数字智能产业基地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由2025年6
月30日调整至2026年4月30日。

（二）部分募投项目调整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的原因
“年产5万吨肉制品数字智能产业基地建设项目”受施工进度、采购进口设备及政府部门

审批流程等影响，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调整至2026年4月30日。上述募投项目可行性
未发生重大变化，本次根据客观情况对上述募投项目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进行调整。

四、本次部分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部分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行调整，不涉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实施方式、投资金额及投资结构的变更，本次募投项目调整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
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能，实现公司和广大投资者利益最大化，不存在新增风险及不确定性，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和相关意见
（一）独立董事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7月 1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的议案》。经审查，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部分募投项目调整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是根据客观情况作出的决定，不会对募投项目的
实施和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此次调整亦不属于募投项目的实质性变更，不影响募
投项目的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
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公司调整部分募投项目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的议案。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7月1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投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的议案》，同意将募投项目“年产5万吨肉制品数字智能产业基
地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行调整。此次调整，是公司根据该募投项目实际情
况做出的审慎决定，未改变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规模，此次调整仅涉及
募投项目进度的变化，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会
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7月1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部分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的议案》。经核查，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部分募投
项目调整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是根据客观情况作出的决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向等内容均未发生变更，不会对公
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此次调整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对部分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进行调整。

（四）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本次部分募投项目调整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是公司根据客观

情况作出的决定，未改变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规模，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
施产生实质性影响；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规定要求。

综上，保荐人对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调整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
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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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了变更，且第六届
董事会任期已届满。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障公司有效决策和平稳发展，根据《公司法》《公
司章程》和《股份转让协议》的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7月15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与会职
工代表对职工董事人选进行了投票表决，一致同意选举吴文水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职工
董事（简历见附件）。

上述职工董事将与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3名非独立董事、3名独
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同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6名董事任期一致。

本次选举职工董事工作完成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
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6日
附件：第七届职工董事简历
吴文水，男，1968年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级经济师。

1990年7月至2008年2月任中国工商银行莆田市分行支行行长、分行行长助理；2008年2月至
2018年8月任中信银行莆田分行副行长；2018年9月至2022年1月任中信银行福州分行法律
保全部副总经理；2022年1月至2025年6月任中信银行福州分行风险部二级专家；2025年6月
至今任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风控部总监。

截至本披露日，吴文水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未在持股公司5%以上股东单位
任职，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吴文水
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被中国证监
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被证券交易所
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
评；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
结论意见；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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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通知于2025年7月11日以传真、专人送达、邮件、电话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7月16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董事7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7
人。经参会董事推选，会议由董事郑庆昇先生主持，公司其他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
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规定，表决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
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1.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

议案》。
选举郑庆昇先生为公司董事长，并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2.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的议案》。
选举郭波女士为公司副董事长。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日止。
3.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

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郑庆昇、郭波、蒋之欣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其中主任委员为郑庆

昇。
选举蒋之欣、Xiaomao Xiao、吴文水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主任委员

为蒋之欣。
选举蒋之欣、Xiaomao Xiao、郑庆昇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主任委员

为蒋之欣。
选举Tianwen Tony Cai、蒋之欣、郑庆昇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

中主任委员为Tianwen Tony Cai。
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均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之日起至本届董事

会届满日止。
4.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聘任郭波女士为公司总裁。聘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

止。
该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
5.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聘任郑虎先生、孙月康先生、黄特跃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聘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该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
6.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聘任孙月康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聘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日止。
该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审核通过。
7.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聘任李妮莎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日止。李妮莎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该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
董事会秘书李妮莎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579-82262717
办公传真：0579-82262717
办公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工业园区金帆街1000号
电子邮箱：jinziham@jinzichina.com
8.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工程师的议案》。
聘任马晓钟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聘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日止。
该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
9.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的议

案》。
聘任潘宇红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聘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日止。
该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
10.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

案》。
聘任张利丹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聘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日止。张利丹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该议案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
证券事务代表张利丹女士的联系方式公告如下：
办公电话：0579-82262717
办公传真：0579-82262717
办公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工业园区金帆街1000号
电子邮箱：jinziham@jinzichina.com
11.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时间的议案》。
同意将募投项目“年产5万吨肉制品数字智能产业基地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

时间进行调整。此次调整，是公司根据该募投项目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未改变募投项目
的实施主体、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规模，此次调整仅涉及募投项目进度的变化，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

该议案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4.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6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郑庆昇，男，1956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任福建亿昇房地产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福建挺虎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上海阿斯顿马丁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董
事、宁波挺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宁波挺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董事、仙游兆
挺置业有限公司董事、仙游金石中学理事、福建省挺虎运输服务有限公司监事。2025年7月任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截至披露日，郑庆昇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45,000,000股，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与公司5%以上股东任贵龙为一致行动人，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郑虎先生为父子关系。除
上述情形外，郑庆昇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郑庆昇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
尚未届满；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
满；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
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
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郭波，女，1977年生，硕士，中国国籍。2020年至2021年任渤海证券投行总部SVP；2021年
至今任清禾私募基金管理(珠海)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25年7月任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
司副董事长、总裁。

截至披露日，郭波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未在持股公司 5%以上股东单位任
职，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郭波女士
不存在以下情形：《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被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
见；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

郑虎，男，1991年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18年至今任上海阿斯顿
马丁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董事；2025年7月任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截至披露日，郑虎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长郑庆昇先生为父子关系。除上述情形外，郑虎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
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郑虎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公司法》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
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
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孙月康，男，1970年生，大专，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7年10月至2012年9月任
现代商船（中国）有限公司财务部高级经理；2012年10月至2015年3月任上海欣海报关有限
公司副总、结算中心主任；2015年4月至2016年2月任上海晟毅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6
年12月至2018年10月任新维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9年1月至2022年3月任上海
日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2年4月至2025年6月任上海岸基企业管理咨询事务所
高级管理职位；2025年7月任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

截至披露日，孙月康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未在持股公司5%以上股东单位任
职，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孙月康先
生不存在以下情形：《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
意见；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

黄特跃，男，1984年生，硕士，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11年至2014年
任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品牌电商部总监助理；2014年至2019年任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
品牌电商总监；2019年至2020年任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品牌肉事业部总经理、肉掌门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2021年1月至今任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截至披露日，黄特跃先生通过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198,645股股份，未
在持股公司5%以上股东单位任职，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黄特跃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
期限尚未届满；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
未届满；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李妮莎，女，1986年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17年 10月至 2021年
11月任玖牛（珠海）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投资经理；2022年1月至2025年7月任北京泰德圣私募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经理；2025年7月任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李妮莎
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截至披露日，李妮莎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未在持股公司5%以上股东单位任
职，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李妮莎女
士不存在以下情形：《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
意见；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

马晓钟，男，196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正高级
工程师、中国传统食品工艺大师。现任宁波大学、浙江万里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金华职业技
术大学、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金华开放大学兼职教授、全国肉禽蛋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委员、中国肉类协会发酵火腿分会执行会长、浙江省食品工业协会副会长、浙江省肉制品协会
副会长、金华火腿行业协会会长、金华火腿学院副院长、金华市人民政府特聘金华火腿产业发
展顾问、金华市文史研究馆馆员。2004 年7月至2015年12月任金华市汉邦食品有限公司总经
理；2013年10月至2017年7月任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7年7月至2020年3月
任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2017年7月至今任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2024年5月至2025年7月任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截至本披露日，马晓钟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6,320股股份，通过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间接持有公司496,612股股份，未在持股公司5%以上股东单位任职，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马晓钟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公司
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
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
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潘宇红，女，1982年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双学位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2005年至2012年历任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主办会计、财务副经理、财务经理；2013年
至2023年2月任金字冷冻食品城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副总经理；2023年3月至2023年4月任
金字股份有限公司内审部副经理；2014年至今任中共金字冷冻食品城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2023年4月至今任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

截至披露日，潘宇红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未在持股公司5%以上股东单位任
职，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潘宇红女
士不存在以下情形：《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
意见；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

张利丹，女，1981年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4年至2007年任金华
市火腿有限公司营销服务部助理；2008年至2011年任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营销服务部经
理；2008年至2017年7月任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监事；2012年至2018年11月任金字火腿股
份有限公司品牌电商事业部副总监；2018年12月至今任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

截至披露日，张利丹女士通过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99,322股股份，未
在持有公司5%以上股东单位任职，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张利丹女士不存在以下情形：《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
期限尚未届满；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
未届满；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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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深圳源创力清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源创力

清源”）、常州清源天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常州清源”）、苏州新麟二期

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麟二期”）及上海力合清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力合清源”）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及管理人同受深圳清源时代投资管理控股有限

公司控制，互为一致行动人（以下统称前述股东为“源创力清源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

公司 7,094,655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7.55%。上述股份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

份，且已于2024年7月18 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持

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22）。源创力清源及其一致行动人拟

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940,118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

近日，公司收到源创力清源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告知函》，截至

2025年7月15日，源创力清源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股份939,607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1%，本次减持计划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

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源创力清源及其一致行动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7,094,655股

7.55%
IPO前取得：7,094,655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源创力清源及其一
致行动人

合计

持有数量
（股）

7,094,655
7,094,655

持有比例

7.55%
7.55%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前述主体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及管
理人同受深圳清源时代投资管理
控股有限公司控制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源创力清源及其一致行动人

2025年3月24日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939,607股

2025年4月28日～2025年6月23日

集中竞价减持，939,607股

71.38～83.30元/股
73,060,503.64元

未完成：511股

1.00%
不超过：1%
6,155,048股

6.55%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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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智达”或“公司”）于2025年7月16日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使用期限自公司上一授权期限到期日（2025年7月27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授

权额度及期限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并于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将严格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

关规定。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对该事项出具了明确同意的核查意

见。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一）现金管理目的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募集资金使用和确

保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增加公司收益，保障

公司股东利益。

（二）现金管理额度及期限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

期限自公司上一授权期限到期日（2025年7月27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在上述授权额度及期限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并于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将严格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

（三）资金来源

本次现金管理的资金来源为公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

1、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同意深圳精智达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170号），公司获准向社会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350.2939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46.77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9,923.25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11,
266.79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8,656.46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由大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已于2023年7月13日出具“大华验字[2023]000414号”《验

资报告》予以确认。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并与

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新一代显示器件检测设备研发项目

新一代半导体存储器件测试设备研发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合计

投资总额

19,804.75
16,205.67
24,000.00
60,010.42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19,800.00
16,200.00
24,000.00
60,000.00

根据公司2025年4月26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使用部

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3），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

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先进封装设备研发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29,960.74
拟使用超募资金

投入金额

29,960.74
实施主体

南京精智达技术有限公司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公司2025年4月26日披露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5-031)。
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需要一定的周期，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现阶段部

分募集资金在短期内出现部分闲置的情况，对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

募投项目的实施。

（四）投资方式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产

品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承诺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

通知存款等），且投资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不得用于以证券投资为目的的投资行为。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投资额度及期限内行使投资决策权、签署相关文件等事

宜，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实施。

（五）信息披露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六）现金管理收益的分配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所获得的收益将归公司所有，并严格按照中国

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监管措施的要求管理和使用资金，现金管理到期后将

本金及对应的收益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影响

公司是在确保募投项目建设进度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会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资金周转和需要。通过

适当现金管理，可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提高公司的整体业绩水

平，为公司股东谋求更多的投资回报，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1、公司拟购买的投资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等因素影响，不

排除投资收益将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介入，因此短期投资的实际收益不

可预期。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选

择优质合作金融机构、明确现金管理金额、期间、选择现金管理产品品种、签署合同及协议等。

交易须以公司或作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且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子公司名义设

立投资产品账户，不得使用他人账户进行操作投资产品。

2、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及时分析和跟踪金融机构现金管理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

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必须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独立董事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必须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

作》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现金管理业务。

四、相关事项的决策程序

2025年7月16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根据相关法规，本次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已经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

作》等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无异议。

六、上网公告文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7日


